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陳怡婷  

訴訟代理人  張信瑞  

被      告  黃宜澧  

            林宜品  

            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應吉  

訴訟代理人  連昱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7,515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宜澧負擔10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宜澧如以新臺幣297,515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透過被告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幸福家公司）崇明

直營店(為買方仲介、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建仲)居間，與被

告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為賣方仲介、仲介人員為被告林

宜品)接洽，於民國112年9月17日與被告黃宜澧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購買被告黃宜澧所有坐落

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71/100000)及

其上同區段203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

0巷00號00樓之2、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房

地），總價為新臺幣（下同）7,500,000元，系爭房地並於1

12年10月31日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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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事項約定「賣方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

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嗣

雙方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後，原告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有壁

癌、滲漏水情形，並於112年11月30日經社區管理員告知系

爭房屋與樓下(0樓)有滲漏水糾紛未處理妥善，原告即接獲0

樓住戶告知系爭房屋地板漏水導致其房屋滴水，要求處理及

協商，經原告於113年1月自行聘請檢驗公司進行漏水檢測

後，確認系爭房屋有主臥室廁所滲漏水導致主臥室地磚含水

量過高等情，故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有滲漏水之瑕

疵，足以減少系爭房屋效用與價值，且系爭房屋滲漏水情形

導致原告無法遷入居住，仍必須向他人租賃房屋，原告身心

健康亦因此遭受嚴重影響，爰依民法第359條請求被告黃宜

澧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425,452元；依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黃

宜澧賠償原告租屋損害150,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㈡又系爭房屋主臥室與浴室之滲漏水瑕疵明確，目視即可發現

漏水，被告林宜品於原告與被告黃宜澧簽約前應已知悉，且

被告林宜品於112年10月5日、10月18日即系爭房屋交屋前亦

有主導兩次防水補強工程施作，卻未將系爭房屋漏水之情事

告知原告，顯見被告林宜品違反據實報告義務，致原告受有

損害，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71

條規定請求被告林宜品與被告幸福家公司連帶賠償原告725,

452元，被告幸福家公司應返還買方仲介服務費150,000元予

原告，並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第31條、消費者保護法(下

稱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給付懲罰性賠

償金150,000元等語。

　㈢並聲明：

　⒈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原告725,452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

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⒉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應連帶給付原告725,4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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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⒊被告幸福家公司應返還原告服務費報酬150,000元及給付原

告懲罰性賠償金150,000元。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黃宜澧：原告於112年11月1日至系爭房屋現場驗屋完

成，屋況完全沒有滲漏水情形，112年11月8日交屋完成後，

原告蓄意不入住系爭房屋，並於主臥室房間、廁所等處作蓄

水浸泡，讓系爭房屋主臥室地板、牆面、廁所地板等含水率

過高，偽造牆面疑似漏水照片，原告亦無法指出系爭房屋之

漏水點、漏水原因，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顯為無

理由。又系爭房屋經鑑定後發現漏水源頭為公共排水管與系

爭房屋樓上00樓排水管銜接處裂縫，此非屬被告黃宜澧滲漏

水擔保責任範圍，原告應向00樓住戶及管委會求償，且系爭

房屋主臥室廁所門檻滲水，可能為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

所致，交屋後原告極可能自行僱工施作主臥室廁所地板，施

工不良而導致門檻滲水，地震亦有可能造成防水層破裂，可

見系爭房屋滲漏水情事可歸責於原告或天然災害，被告黃宜

澧毋庸負系爭房屋滲漏水擔保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被告黃宜澧與被告幸福家公司簽

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中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15點「建物

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業經被告黃宜澧親自勾選「否」，

與當時承辦業務所拍攝之系爭房屋現況照片相符，並無滲漏

水情事，被告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系爭房屋漏

水問題經鑑定後發現係公共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

裂縫所導致，必須拆除浴室內洗臉台玻璃後方能由公共管線

內部察覺，實非仲介業務能以肉眼發現、辨識之事項，足徵

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並未違反現況說明及調查義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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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購買系爭房地（仲介人員為

訴外人陳建仲），原告已給付服務報酬150,000元予幸福家

公司；被告黃宜澧委託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

被告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被告黃宜澧與幸福家公司約定

之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之百分之4(即300,000元)。

　㈡原告與被告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告向被

告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750萬元。

　㈢原告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予被告，並於112年10月31日取得

系爭房地所有權，兩造業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完畢。

　㈣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被告黃宜澧)負滲漏水瑕疵

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原告)事

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

　㈤被告黃宜澧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

「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並簽名確

認。

　㈥被告黃宜澧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

訂工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725,452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

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

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

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與被告黃宜澧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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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告以7,500,000元向被告黃宜澧購買系爭房地，且系爭

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

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

限」等語，系爭房屋業於112年11月8日完成交屋（見不爭執

事項㈡、㈢、㈣、㈤），是兩造特約約定被告黃宜澧就系爭

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年5月7日前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

生滲漏水情形，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⒊復查原告於113年1月30日自行委託訴外人永新科技檢驗有限

公司檢驗系爭房屋主臥廁所等處之滲水問題，發現主臥廁所

門檻會滲漏至臥室，及廁所防水層滲水、主臥室地板含水量

過高等問題，此有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113年1月30日漏水

檢測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並於113年3月

7日提起本件訴訟，足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實發生

滲漏水情形。就系爭房屋漏水情形及漏水原因經本院囑託台

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鑑定結果為(1)系爭房屋主臥室地

板有漏水，此部分漏水原因係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

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

屋管道間磚牆壁，慢慢流到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地坪，待樓板

含水飽和後，水就會從0樓房屋天花板滴下；(2)系爭房屋主

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有二，除

因公用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

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使系爭房屋

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磚牆、地坪含水量高，甚至水會從

主臥廁所牆底滲出外，另因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

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原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

當長期廁所用排水時，水會從已有裂隙之防水層滲入周圍磚

牆及地坪，此二原因造成系爭房屋牆面含水潮濕使油漆面鼓

起或剝離；(3)系爭房屋主臥外牆有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

為因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雨使水滲

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外牆內側牆面潮濕使油漆面

鼓起或剝離，此有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10月18日113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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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技字第2762號(案號:113-469)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

報告)在卷可查，是系爭房屋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

層已有裂隙，致系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

水；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雨使水滲

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內側牆面

潮濕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原告就上開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

生漏水情形，均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⒋再查，系爭房屋修復至不漏水狀態須將公用排水管與00樓住

戶排水管銜接之裂縫處修復及將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

所防水層重新施作，其中屬於系爭房屋部分有系爭房屋主臥

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08,962元、系爭房屋公用廁所修繕參考

費用163,253元、系爭房屋主臥窗台漏水修繕參考費用25,30

0元，有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考，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4

條、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共297,515元(計算式:10

8,962＋163,253＋25,300＝297,515)，並請求被告黃宜澧將

已收受之買賣價金297,515元返還原告，應為可採。至於11

樓之2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21,612元)及9樓之2主臥頂板

(修繕參考費用6,325元)漏水原因並非因系爭房屋瑕疵所

致，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負擔該部分修繕費用，即屬無據，

不應准許。

　⒌被告黃宜澧雖辯稱系爭房屋滲漏水情形可能係因原告自行僱

工施工不良或天災所導致云云，然此為有利於被告黃宜澧之

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自應由被告黃宜澧負舉證

責任，系爭鑑定報告已指出漏水原因為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

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與公用廁所之

防水層有裂隙、系爭房屋主臥室外牆混凝土有裂縫，被告黃

宜澧並未舉證原告曾自行僱工修繕主臥室及廁所，也未舉證

證明上開裂縫係因地震所導致，尚難認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

漏水情形係可歸責於原告或因天然災害所導致，故被告黃宜

澧抗辯其不須就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負責云云，尚

難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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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原告雖主張其因系爭房屋漏水而無法入住，仍須賃屋居住，

致受有150,000元租金損害云云，然原告並未舉證系爭房屋

之滲漏水情形已使系爭房屋達到無法居住之程度，亦未提出

無法使用系爭房屋所支出之租金憑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

屬無據，不應准許。

　⒎又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導致其惶惑不安、

身心健康遭受嚴重影響，被告已侵害其健康權且情節重大云

云。然查，原告根本未入住系爭房屋，亦未提出其因系爭房

屋漏水而導致其患有疾病、減損其身心健康之證據，縱使原

告因系爭房屋滲漏水問題而有不安或不悅，亦僅為主觀感

受，尚難認原告之健康權已因系爭房屋漏水而受有侵害，是

原告主張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其精神慰撫金150,000元，亦屬

無據。

　⒏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

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

求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3日

(被告黃宜澧於114年2月12日當庭簽收，見本院卷第279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

有據，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連帶給付原告725,45

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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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

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第2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黃宜澧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牆壁與地板並未有肉眼可

見之滲漏水情事，此有被告幸福家公司提出之系爭房屋現況

照片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1至161頁）；被告黃宜澧雖於

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冬森設計工

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5,000元)(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

惟被告均辯以黃宜澧係委託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進行系爭房

屋牆壁粉刷工程，並非進行漏水修繕工程；台南市土木技師

公會係以水份計檢測表、紅外線熱影像儀器掃描地板與牆壁

表面濕度、拆開主臥室廁所牆壁之公共排水管線觀測窗觀察

管線是否漏水、廁所地坪蓄水三天後檢測濕度等專業方式鑑

定系爭房屋確有漏水情形，是綜合上情尚難認被告幸福家公

司與被告林宜品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未告知原告系

爭房屋漏水之情形。申言之，不動產仲介業者雖以提供不動

產買賣之居間服務為其專業，但未具土木或水電之相關專

業，對於買賣標的是否存有滲漏水瑕疵之察覺能力與常人無

異，關於不動產相關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

疵，例如牆壁內之管線、地板防水層或牆壁混凝土等，亦具

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以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上

開鑑定方法而言，系爭房屋有無滲漏水情形並非一望即知，

必須透過專業儀器測量、觀察內部管線、於地板蓄水三日測

試方能確定，是系爭房屋是否存在前揭滲漏水瑕疵，要非被

告林宜品得透過對系爭房屋目測觀察等合理調查所能知悉。

被告林宜品既非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事卻仍隱瞞原告，

即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加損害於原告可言。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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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林宜品依民法第18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

第2項連帶賠償原告725,452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返還服務費報酬150,000元及給付

懲罰性違約金150,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

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

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

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

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

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

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民法第571條、消保法第51條分別

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係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購買系爭房地（仲介人

員為訴外人陳建仲），並於系爭房地買賣成交後給付服務報

酬150,000元予幸福家公司；被告黃宜澧係委託幸福家公司

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被告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並約

定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之百分之4(即300,000元)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是原告與被告黃宜澧雖均委託幸福家公司仲介

系爭房地之買賣事宜(由幸福家公司進行店配)，惟仍係各別

與被告幸福家公司簽訂居間契約，並依各自居間契約約定給

付服務報酬予幸福家公司。又被告幸福家公司之仲介人員並

未疏於調查，亦無知悉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卻仍為被告黃宜

澧隱瞞，刻意不告知原告之情形，業已認定如前，被告幸福

家公司並無違反與原告間居間契約之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

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返還服務報酬150,000元，即屬無

據，不應准許。　

　⒊再查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

6條第2項、民法第571條等規定向被告幸福家公司請求損害

賠償及返還服務報酬，並非依消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即

與消保法第51條規定不合，且被告幸福家公司無任何違反調

查或報告義務而侵害原告權利乙情，亦已認定如前，是原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主張被告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懲罰賠償金150,000元

云云，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買賣價金297,515元

為有理由，被告黃宜澧就此部分已收取之價金即應返還予原

告，故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297,515元及自114年2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分原告雖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

執行准駁之諭知。被告黃宜澧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

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憑，應併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 記 官　張鈞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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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陳怡婷  
訴訟代理人  張信瑞  
被      告  黃宜澧  
            林宜品  
            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應吉  
訴訟代理人  連昱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7,515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宜澧負擔10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宜澧如以新臺幣297,51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透過被告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為買方仲介、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建仲)居間，與被告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為賣方仲介、仲介人員為被告林宜品)接洽，於民國112年9月17日與被告黃宜澧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購買被告黃宜澧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71/100000)及其上同區段203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巷00號00樓之2、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房地），總價為新臺幣（下同）7,500,000元，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0月31日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特約事項約定「賣方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嗣雙方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後，原告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有壁癌、滲漏水情形，並於112年11月30日經社區管理員告知系爭房屋與樓下(0樓)有滲漏水糾紛未處理妥善，原告即接獲0樓住戶告知系爭房屋地板漏水導致其房屋滴水，要求處理及協商，經原告於113年1月自行聘請檢驗公司進行漏水檢測後，確認系爭房屋有主臥室廁所滲漏水導致主臥室地磚含水量過高等情，故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有滲漏水之瑕疵，足以減少系爭房屋效用與價值，且系爭房屋滲漏水情形導致原告無法遷入居住，仍必須向他人租賃房屋，原告身心健康亦因此遭受嚴重影響，爰依民法第359條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425,452元；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黃宜澧賠償原告租屋損害150,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㈡又系爭房屋主臥室與浴室之滲漏水瑕疵明確，目視即可發現漏水，被告林宜品於原告與被告黃宜澧簽約前應已知悉，且被告林宜品於112年10月5日、10月18日即系爭房屋交屋前亦有主導兩次防水補強工程施作，卻未將系爭房屋漏水之情事告知原告，顯見被告林宜品違反據實報告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71條規定請求被告林宜品與被告幸福家公司連帶賠償原告725,452元，被告幸福家公司應返還買方仲介服務費150,000元予原告，並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第31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50,000元等語。
　㈢並聲明：
　⒈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原告725,452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應連帶給付原告725,45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幸福家公司應返還原告服務費報酬150,000元及給付原告懲罰性賠償金150,000元。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黃宜澧：原告於112年11月1日至系爭房屋現場驗屋完成，屋況完全沒有滲漏水情形，112年11月8日交屋完成後，原告蓄意不入住系爭房屋，並於主臥室房間、廁所等處作蓄水浸泡，讓系爭房屋主臥室地板、牆面、廁所地板等含水率過高，偽造牆面疑似漏水照片，原告亦無法指出系爭房屋之漏水點、漏水原因，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顯為無理由。又系爭房屋經鑑定後發現漏水源頭為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00樓排水管銜接處裂縫，此非屬被告黃宜澧滲漏水擔保責任範圍，原告應向00樓住戶及管委會求償，且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門檻滲水，可能為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交屋後原告極可能自行僱工施作主臥室廁所地板，施工不良而導致門檻滲水，地震亦有可能造成防水層破裂，可見系爭房屋滲漏水情事可歸責於原告或天然災害，被告黃宜澧毋庸負系爭房屋滲漏水擔保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被告黃宜澧與被告幸福家公司簽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中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15點「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業經被告黃宜澧親自勾選「否」，與當時承辦業務所拍攝之系爭房屋現況照片相符，並無滲漏水情事，被告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系爭房屋漏水問題經鑑定後發現係公共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裂縫所導致，必須拆除浴室內洗臉台玻璃後方能由公共管線內部察覺，實非仲介業務能以肉眼發現、辨識之事項，足徵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並未違反現況說明及調查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購買系爭房地（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建仲），原告已給付服務報酬150,000元予幸福家公司；被告黃宜澧委託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被告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被告黃宜澧與幸福家公司約定之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之百分之4(即300,000元)。
　㈡原告與被告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750萬元。
　㈢原告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予被告，並於112年10月31日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兩造業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完畢。
　㈣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被告黃宜澧)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原告)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
　㈤被告黃宜澧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並簽名確認。
　㈥被告黃宜澧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工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725,452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與被告黃宜澧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以7,500,000元向被告黃宜澧購買系爭房地，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等語，系爭房屋業於112年11月8日完成交屋（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㈤），是兩造特約約定被告黃宜澧就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年5月7日前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滲漏水情形，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⒊復查原告於113年1月30日自行委託訴外人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檢驗系爭房屋主臥廁所等處之滲水問題，發現主臥廁所門檻會滲漏至臥室，及廁所防水層滲水、主臥室地板含水量過高等問題，此有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113年1月30日漏水檢測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並於113年3月7日提起本件訴訟，足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實發生滲漏水情形。就系爭房屋漏水情形及漏水原因經本院囑託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鑑定結果為(1)系爭房屋主臥室地板有漏水，此部分漏水原因係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慢慢流到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地坪，待樓板含水飽和後，水就會從0樓房屋天花板滴下；(2)系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有二，除因公用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使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磚牆、地坪含水量高，甚至水會從主臥廁所牆底滲出外，另因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原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當長期廁所用排水時，水會從已有裂隙之防水層滲入周圍磚牆及地坪，此二原因造成系爭房屋牆面含水潮濕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3)系爭房屋主臥外牆有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為因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雨使水滲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外牆內側牆面潮濕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此有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10月18日113南土技字第2762號(案號:113-469)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查，是系爭房屋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致系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雨使水滲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內側牆面潮濕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原告就上開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均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⒋再查，系爭房屋修復至不漏水狀態須將公用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之裂縫處修復及將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防水層重新施作，其中屬於系爭房屋部分有系爭房屋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08,962元、系爭房屋公用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63,253元、系爭房屋主臥窗台漏水修繕參考費用25,300元，有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考，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共297,515元(計算式:108,962＋163,253＋25,300＝297,515)，並請求被告黃宜澧將已收受之買賣價金297,515元返還原告，應為可採。至於11樓之2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21,612元)及9樓之2主臥頂板(修繕參考費用6,325元)漏水原因並非因系爭房屋瑕疵所致，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負擔該部分修繕費用，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被告黃宜澧雖辯稱系爭房屋滲漏水情形可能係因原告自行僱工施工不良或天災所導致云云，然此為有利於被告黃宜澧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自應由被告黃宜澧負舉證責任，系爭鑑定報告已指出漏水原因為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與公用廁所之防水層有裂隙、系爭房屋主臥室外牆混凝土有裂縫，被告黃宜澧並未舉證原告曾自行僱工修繕主臥室及廁所，也未舉證證明上開裂縫係因地震所導致，尚難認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係可歸責於原告或因天然災害所導致，故被告黃宜澧抗辯其不須就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負責云云，尚難憑採。　　
　⒍原告雖主張其因系爭房屋漏水而無法入住，仍須賃屋居住，致受有150,000元租金損害云云，然原告並未舉證系爭房屋之滲漏水情形已使系爭房屋達到無法居住之程度，亦未提出無法使用系爭房屋所支出之租金憑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屬無據，不應准許。
　⒎又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導致其惶惑不安、身心健康遭受嚴重影響，被告已侵害其健康權且情節重大云云。然查，原告根本未入住系爭房屋，亦未提出其因系爭房屋漏水而導致其患有疾病、減損其身心健康之證據，縱使原告因系爭房屋滲漏水問題而有不安或不悅，亦僅為主觀感受，尚難認原告之健康權已因系爭房屋漏水而受有侵害，是原告主張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其精神慰撫金150,000元，亦屬無據。
　⒏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3日(被告黃宜澧於114年2月12日當庭簽收，見本院卷第27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連帶給付原告725,45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黃宜澧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牆壁與地板並未有肉眼可見之滲漏水情事，此有被告幸福家公司提出之系爭房屋現況照片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1至161頁）；被告黃宜澧雖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冬森設計工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5,000元)(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惟被告均辯以黃宜澧係委託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進行系爭房屋牆壁粉刷工程，並非進行漏水修繕工程；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係以水份計檢測表、紅外線熱影像儀器掃描地板與牆壁表面濕度、拆開主臥室廁所牆壁之公共排水管線觀測窗觀察管線是否漏水、廁所地坪蓄水三天後檢測濕度等專業方式鑑定系爭房屋確有漏水情形，是綜合上情尚難認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未告知原告系爭房屋漏水之情形。申言之，不動產仲介業者雖以提供不動產買賣之居間服務為其專業，但未具土木或水電之相關專業，對於買賣標的是否存有滲漏水瑕疵之察覺能力與常人無異，關於不動產相關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例如牆壁內之管線、地板防水層或牆壁混凝土等，亦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以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上開鑑定方法而言，系爭房屋有無滲漏水情形並非一望即知，必須透過專業儀器測量、觀察內部管線、於地板蓄水三日測試方能確定，是系爭房屋是否存在前揭滲漏水瑕疵，要非被告林宜品得透過對系爭房屋目測觀察等合理調查所能知悉。被告林宜品既非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事卻仍隱瞞原告，即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加損害於原告可言。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依民法第18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連帶賠償原告725,452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返還服務費報酬150,0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50,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民法第571條、消保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係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購買系爭房地（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建仲），並於系爭房地買賣成交後給付服務報酬150,000元予幸福家公司；被告黃宜澧係委託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被告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並約定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之百分之4(即300,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與被告黃宜澧雖均委託幸福家公司仲介系爭房地之買賣事宜(由幸福家公司進行店配)，惟仍係各別與被告幸福家公司簽訂居間契約，並依各自居間契約約定給付服務報酬予幸福家公司。又被告幸福家公司之仲介人員並未疏於調查，亦無知悉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卻仍為被告黃宜澧隱瞞，刻意不告知原告之情形，業已認定如前，被告幸福家公司並無違反與原告間居間契約之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返還服務報酬150,000元，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⒊再查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71條等規定向被告幸福家公司請求損害賠償及返還服務報酬，並非依消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即與消保法第51條規定不合，且被告幸福家公司無任何違反調查或報告義務而侵害原告權利乙情，亦已認定如前，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懲罰賠償金150,000元云云，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買賣價金297,515元為有理由，被告黃宜澧就此部分已收取之價金即應返還予原告，故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297,515元及自114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被告黃宜澧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憑，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 記 官　張鈞雅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陳怡婷  

訴訟代理人  張信瑞  

被      告  黃宜澧  

            林宜品  

            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應吉  

訴訟代理人  連昱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7,515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宜澧負擔10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宜澧如以新臺幣297,515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透過被告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幸福家公司）崇明

    直營店(為買方仲介、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建仲)居間，與被

    告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為賣方仲介、仲介人員為被告林

    宜品)接洽，於民國112年9月17日與被告黃宜澧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購買被告黃宜澧所有坐落

    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71/100000)及其上

    同區段203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巷00號00

    樓之2、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房地），總價

    為新臺幣（下同）7,500,000元，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0月31

    日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特約事項約定

    「賣方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

    可歸責買方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嗣雙方於112

    年11月8日交屋後，原告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有壁癌、滲漏

    水情形，並於112年11月30日經社區管理員告知系爭房屋與

    樓下(0樓)有滲漏水糾紛未處理妥善，原告即接獲0樓住戶告

    知系爭房屋地板漏水導致其房屋滴水，要求處理及協商，經

    原告於113年1月自行聘請檢驗公司進行漏水檢測後，確認系

    爭房屋有主臥室廁所滲漏水導致主臥室地磚含水量過高等情

    ，故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有滲漏水之瑕疵，足以減

    少系爭房屋效用與價值，且系爭房屋滲漏水情形導致原告無

    法遷入居住，仍必須向他人租賃房屋，原告身心健康亦因此

    遭受嚴重影響，爰依民法第359條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應減

    少之買賣價金425,452元；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

    2項、第195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黃宜澧賠償原告租

    屋損害150,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㈡又系爭房屋主臥室與浴室之滲漏水瑕疵明確，目視即可發現

    漏水，被告林宜品於原告與被告黃宜澧簽約前應已知悉，且

    被告林宜品於112年10月5日、10月18日即系爭房屋交屋前亦

    有主導兩次防水補強工程施作，卻未將系爭房屋漏水之情事

    告知原告，顯見被告林宜品違反據實報告義務，致原告受有

    損害，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71

    條規定請求被告林宜品與被告幸福家公司連帶賠償原告725,

    452元，被告幸福家公司應返還買方仲介服務費150,000元予

    原告，並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第31條、消費者保護法(下

    稱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給付懲罰性賠

    償金150,000元等語。

　㈢並聲明：

　⒈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原告725,452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

    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⒉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應連帶給付原告725,452元，及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⒊被告幸福家公司應返還原告服務費報酬150,000元及給付原告

    懲罰性賠償金150,000元。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黃宜澧：原告於112年11月1日至系爭房屋現場驗屋完成

    ，屋況完全沒有滲漏水情形，112年11月8日交屋完成後，原

    告蓄意不入住系爭房屋，並於主臥室房間、廁所等處作蓄水

    浸泡，讓系爭房屋主臥室地板、牆面、廁所地板等含水率過

    高，偽造牆面疑似漏水照片，原告亦無法指出系爭房屋之漏

    水點、漏水原因，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顯為無理

    由。又系爭房屋經鑑定後發現漏水源頭為公共排水管與系爭

    房屋樓上00樓排水管銜接處裂縫，此非屬被告黃宜澧滲漏水

    擔保責任範圍，原告應向00樓住戶及管委會求償，且系爭房

    屋主臥室廁所門檻滲水，可能為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

    致，交屋後原告極可能自行僱工施作主臥室廁所地板，施工

    不良而導致門檻滲水，地震亦有可能造成防水層破裂，可見

    系爭房屋滲漏水情事可歸責於原告或天然災害，被告黃宜澧

    毋庸負系爭房屋滲漏水擔保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㈡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被告黃宜澧與被告幸福家公司簽

    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中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15點「建物

    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業經被告黃宜澧親自勾選「否」，

    與當時承辦業務所拍攝之系爭房屋現況照片相符，並無滲漏

    水情事，被告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系爭房屋漏

    水問題經鑑定後發現係公共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

    裂縫所導致，必須拆除浴室內洗臉台玻璃後方能由公共管線

    內部察覺，實非仲介業務能以肉眼發現、辨識之事項，足徵

    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並未違反現況說明及調查義務等語

    ，資為抗辯，並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購買系爭房地（仲介人員為

    訴外人陳建仲），原告已給付服務報酬150,000元予幸福家

    公司；被告黃宜澧委託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

    被告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被告黃宜澧與幸福家公司約定

    之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之百分之4(即300,000元)。

　㈡原告與被告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告向被

    告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750萬元。

　㈢原告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予被告，並於112年10月31日取得系

    爭房地所有權，兩造業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完畢。

　㈣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被告黃宜澧)負滲漏水瑕疵

    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原告)事

    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

　㈤被告黃宜澧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

    「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並簽名確認

    。

　㈥被告黃宜澧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

    訂工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725,452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

    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

    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

    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

    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與被告黃宜澧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

    定原告以7,500,000元向被告黃宜澧購買系爭房地，且系爭

    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

    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

    限」等語，系爭房屋業於112年11月8日完成交屋（見不爭執

    事項㈡、㈢、㈣、㈤），是兩造特約約定被告黃宜澧就系爭房屋

    於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年5月7日前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滲

    漏水情形，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⒊復查原告於113年1月30日自行委託訴外人永新科技檢驗有限

    公司檢驗系爭房屋主臥廁所等處之滲水問題，發現主臥廁所

    門檻會滲漏至臥室，及廁所防水層滲水、主臥室地板含水量

    過高等問題，此有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113年1月30日漏水

    檢測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並於113年3月

    7日提起本件訴訟，足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實發生

    滲漏水情形。就系爭房屋漏水情形及漏水原因經本院囑託台

    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鑑定結果為(1)系爭房屋主臥室地

    板有漏水，此部分漏水原因係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

    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

    屋管道間磚牆壁，慢慢流到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地坪，待樓板

    含水飽和後，水就會從0樓房屋天花板滴下；(2)系爭房屋主

    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有二，除

    因公用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

    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使系爭房屋

    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磚牆、地坪含水量高，甚至水會從

    主臥廁所牆底滲出外，另因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

    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原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

    當長期廁所用排水時，水會從已有裂隙之防水層滲入周圍磚

    牆及地坪，此二原因造成系爭房屋牆面含水潮濕使油漆面鼓

    起或剝離；(3)系爭房屋主臥外牆有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

    為因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雨使水滲

    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外牆內側牆面潮濕使油漆面

    鼓起或剝離，此有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10月18日113南

    土技字第2762號(案號:113-469)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

    報告)在卷可查，是系爭房屋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

    層已有裂隙，致系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

    ；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雨使水滲入

    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內側牆面潮

    濕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原告就上開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

    漏水情形，均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⒋再查，系爭房屋修復至不漏水狀態須將公用排水管與00樓住

    戶排水管銜接之裂縫處修復及將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

    所防水層重新施作，其中屬於系爭房屋部分有系爭房屋主臥

    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08,962元、系爭房屋公用廁所修繕參考

    費用163,253元、系爭房屋主臥窗台漏水修繕參考費用25,30

    0元，有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考，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4條

    、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共297,515元(計算式:108,

    962＋163,253＋25,300＝297,515)，並請求被告黃宜澧將已收

    受之買賣價金297,515元返還原告，應為可採。至於11樓之2

    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21,612元)及9樓之2主臥頂板(修繕

    參考費用6,325元)漏水原因並非因系爭房屋瑕疵所致，原告

    請求被告黃宜澧負擔該部分修繕費用，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

　⒌被告黃宜澧雖辯稱系爭房屋滲漏水情形可能係因原告自行僱

    工施工不良或天災所導致云云，然此為有利於被告黃宜澧之

    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自應由被告黃宜澧負舉證

    責任，系爭鑑定報告已指出漏水原因為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

    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與公用廁所之

    防水層有裂隙、系爭房屋主臥室外牆混凝土有裂縫，被告黃

    宜澧並未舉證原告曾自行僱工修繕主臥室及廁所，也未舉證

    證明上開裂縫係因地震所導致，尚難認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

    漏水情形係可歸責於原告或因天然災害所導致，故被告黃宜

    澧抗辯其不須就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負責云云，尚

    難憑採。　　

　⒍原告雖主張其因系爭房屋漏水而無法入住，仍須賃屋居住，

    致受有150,000元租金損害云云，然原告並未舉證系爭房屋

    之滲漏水情形已使系爭房屋達到無法居住之程度，亦未提出

    無法使用系爭房屋所支出之租金憑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

    屬無據，不應准許。

　⒎又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導致其惶惑不安、

    身心健康遭受嚴重影響，被告已侵害其健康權且情節重大云

    云。然查，原告根本未入住系爭房屋，亦未提出其因系爭房

    屋漏水而導致其患有疾病、減損其身心健康之證據，縱使原

    告因系爭房屋滲漏水問題而有不安或不悅，亦僅為主觀感受

    ，尚難認原告之健康權已因系爭房屋漏水而受有侵害，是原

    告主張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其精神慰撫金150,000元，亦屬無

    據。

　⒏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

    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

    求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3日

    (被告黃宜澧於114年2月12日當庭簽收，見本院卷第279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

    有據，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連帶給付原告725,452

    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

    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

    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黃宜澧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牆壁與地板並未有肉眼可

    見之滲漏水情事，此有被告幸福家公司提出之系爭房屋現況

    照片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1至161頁）；被告黃宜澧雖於

    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冬森設計工

    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5,000元)(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

    惟被告均辯以黃宜澧係委託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進行系爭房

    屋牆壁粉刷工程，並非進行漏水修繕工程；台南市土木技師

    公會係以水份計檢測表、紅外線熱影像儀器掃描地板與牆壁

    表面濕度、拆開主臥室廁所牆壁之公共排水管線觀測窗觀察

    管線是否漏水、廁所地坪蓄水三天後檢測濕度等專業方式鑑

    定系爭房屋確有漏水情形，是綜合上情尚難認被告幸福家公

    司與被告林宜品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未告知原告系

    爭房屋漏水之情形。申言之，不動產仲介業者雖以提供不動

    產買賣之居間服務為其專業，但未具土木或水電之相關專業

    ，對於買賣標的是否存有滲漏水瑕疵之察覺能力與常人無異

    ，關於不動產相關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

    例如牆壁內之管線、地板防水層或牆壁混凝土等，亦具有專

    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以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上開鑑

    定方法而言，系爭房屋有無滲漏水情形並非一望即知，必須

    透過專業儀器測量、觀察內部管線、於地板蓄水三日測試方

    能確定，是系爭房屋是否存在前揭滲漏水瑕疵，要非被告林

    宜品得透過對系爭房屋目測觀察等合理調查所能知悉。被告

    林宜品既非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事卻仍隱瞞原告，即無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加損

    害於原告可言。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林

    宜品依民法第18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連

    帶賠償原告725,452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返還服務費報酬150,000元及給付懲

    罰性違約金150,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

    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

    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

    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

    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

    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

    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民法第571條、消保法第51條分別

    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係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購買系爭房地（仲介人

    員為訴外人陳建仲），並於系爭房地買賣成交後給付服務報

    酬150,000元予幸福家公司；被告黃宜澧係委託幸福家公司

    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被告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並約

    定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之百分之4(即300,000元)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是原告與被告黃宜澧雖均委託幸福家公司仲介

    系爭房地之買賣事宜(由幸福家公司進行店配)，惟仍係各別

    與被告幸福家公司簽訂居間契約，並依各自居間契約約定給

    付服務報酬予幸福家公司。又被告幸福家公司之仲介人員並

    未疏於調查，亦無知悉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卻仍為被告黃宜

    澧隱瞞，刻意不告知原告之情形，業已認定如前，被告幸福

    家公司並無違反與原告間居間契約之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

    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返還服務報酬150,000元，即屬無

    據，不應准許。　

　⒊再查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

    條第2項、民法第571條等規定向被告幸福家公司請求損害賠

    償及返還服務報酬，並非依消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即與

    消保法第51條規定不合，且被告幸福家公司無任何違反調查

    或報告義務而侵害原告權利乙情，亦已認定如前，是原告主

    張被告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懲罰賠償金150,000元云

    云，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買賣價金297,515元

    為有理由，被告黃宜澧就此部分已收取之價金即應返還予原

    告，故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297,515元及自114年2月1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分原告雖

    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

    執行准駁之諭知。被告黃宜澧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

    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憑，應併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 記 官　張鈞雅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陳怡婷  

訴訟代理人  張信瑞  

被      告  黃宜澧  

            林宜品  

            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應吉  

訴訟代理人  連昱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7,515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宜澧負擔10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宜澧如以新臺幣297,51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透過被告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為買方仲介、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建仲)居間，與被告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為賣方仲介、仲介人員為被告林宜品)接洽，於民國112年9月17日與被告黃宜澧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購買被告黃宜澧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71/100000)及其上同區段203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巷00號00樓之2、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房地），總價為新臺幣（下同）7,500,000元，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0月31日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特約事項約定「賣方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嗣雙方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後，原告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有壁癌、滲漏水情形，並於112年11月30日經社區管理員告知系爭房屋與樓下(0樓)有滲漏水糾紛未處理妥善，原告即接獲0樓住戶告知系爭房屋地板漏水導致其房屋滴水，要求處理及協商，經原告於113年1月自行聘請檢驗公司進行漏水檢測後，確認系爭房屋有主臥室廁所滲漏水導致主臥室地磚含水量過高等情，故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有滲漏水之瑕疵，足以減少系爭房屋效用與價值，且系爭房屋滲漏水情形導致原告無法遷入居住，仍必須向他人租賃房屋，原告身心健康亦因此遭受嚴重影響，爰依民法第359條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425,452元；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黃宜澧賠償原告租屋損害150,000元及精神慰撫金150,000元。

　㈡又系爭房屋主臥室與浴室之滲漏水瑕疵明確，目視即可發現漏水，被告林宜品於原告與被告黃宜澧簽約前應已知悉，且被告林宜品於112年10月5日、10月18日即系爭房屋交屋前亦有主導兩次防水補強工程施作，卻未將系爭房屋漏水之情事告知原告，顯見被告林宜品違反據實報告義務，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71條規定請求被告林宜品與被告幸福家公司連帶賠償原告725,452元，被告幸福家公司應返還買方仲介服務費150,000元予原告，並依公平交易法第30條、第31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50,000元等語。

　㈢並聲明：

　⒈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原告725,452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應連帶給付原告725,45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幸福家公司應返還原告服務費報酬150,000元及給付原告懲罰性賠償金150,000元。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黃宜澧：原告於112年11月1日至系爭房屋現場驗屋完成，屋況完全沒有滲漏水情形，112年11月8日交屋完成後，原告蓄意不入住系爭房屋，並於主臥室房間、廁所等處作蓄水浸泡，讓系爭房屋主臥室地板、牆面、廁所地板等含水率過高，偽造牆面疑似漏水照片，原告亦無法指出系爭房屋之漏水點、漏水原因，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顯為無理由。又系爭房屋經鑑定後發現漏水源頭為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00樓排水管銜接處裂縫，此非屬被告黃宜澧滲漏水擔保責任範圍，原告應向00樓住戶及管委會求償，且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門檻滲水，可能為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交屋後原告極可能自行僱工施作主臥室廁所地板，施工不良而導致門檻滲水，地震亦有可能造成防水層破裂，可見系爭房屋滲漏水情事可歸責於原告或天然災害，被告黃宜澧毋庸負系爭房屋滲漏水擔保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被告黃宜澧與被告幸福家公司簽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中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15點「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業經被告黃宜澧親自勾選「否」，與當時承辦業務所拍攝之系爭房屋現況照片相符，並無滲漏水情事，被告並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又系爭房屋漏水問題經鑑定後發現係公共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裂縫所導致，必須拆除浴室內洗臉台玻璃後方能由公共管線內部察覺，實非仲介業務能以肉眼發現、辨識之事項，足徵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並未違反現況說明及調查義務等語，資為抗辯，並均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購買系爭房地（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建仲），原告已給付服務報酬150,000元予幸福家公司；被告黃宜澧委託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被告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被告黃宜澧與幸福家公司約定之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之百分之4(即300,000元)。

　㈡原告與被告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750萬元。

　㈢原告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予被告，並於112年10月31日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兩造業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完畢。

　㈣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被告黃宜澧)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原告)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

　㈤被告黃宜澧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並簽名確認。

　㈥被告黃宜澧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工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725,452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與被告黃宜澧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以7,500,000元向被告黃宜澧購買系爭房地，且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等語，系爭房屋業於112年11月8日完成交屋（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㈤），是兩造特約約定被告黃宜澧就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年5月7日前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滲漏水情形，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⒊復查原告於113年1月30日自行委託訴外人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檢驗系爭房屋主臥廁所等處之滲水問題，發現主臥廁所門檻會滲漏至臥室，及廁所防水層滲水、主臥室地板含水量過高等問題，此有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113年1月30日漏水檢測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並於113年3月7日提起本件訴訟，足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實發生滲漏水情形。就系爭房屋漏水情形及漏水原因經本院囑託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鑑定結果為(1)系爭房屋主臥室地板有漏水，此部分漏水原因係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慢慢流到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地坪，待樓板含水飽和後，水就會從0樓房屋天花板滴下；(2)系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有二，除因公用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使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磚牆、地坪含水量高，甚至水會從主臥廁所牆底滲出外，另因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原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當長期廁所用排水時，水會從已有裂隙之防水層滲入周圍磚牆及地坪，此二原因造成系爭房屋牆面含水潮濕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3)系爭房屋主臥外牆有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為因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雨使水滲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外牆內側牆面潮濕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此有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10月18日113南土技字第2762號(案號:113-469)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查，是系爭房屋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致系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雨使水滲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內側牆面潮濕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原告就上開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均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⒋再查，系爭房屋修復至不漏水狀態須將公用排水管與00樓住戶排水管銜接之裂縫處修復及將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防水層重新施作，其中屬於系爭房屋部分有系爭房屋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08,962元、系爭房屋公用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63,253元、系爭房屋主臥窗台漏水修繕參考費用25,300元，有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考，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共297,515元(計算式:108,962＋163,253＋25,300＝297,515)，並請求被告黃宜澧將已收受之買賣價金297,515元返還原告，應為可採。至於11樓之2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21,612元)及9樓之2主臥頂板(修繕參考費用6,325元)漏水原因並非因系爭房屋瑕疵所致，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負擔該部分修繕費用，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⒌被告黃宜澧雖辯稱系爭房屋滲漏水情形可能係因原告自行僱工施工不良或天災所導致云云，然此為有利於被告黃宜澧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自應由被告黃宜澧負舉證責任，系爭鑑定報告已指出漏水原因為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系爭房屋主臥室廁所與公用廁所之防水層有裂隙、系爭房屋主臥室外牆混凝土有裂縫，被告黃宜澧並未舉證原告曾自行僱工修繕主臥室及廁所，也未舉證證明上開裂縫係因地震所導致，尚難認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係可歸責於原告或因天然災害所導致，故被告黃宜澧抗辯其不須就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負責云云，尚難憑採。　　

　⒍原告雖主張其因系爭房屋漏水而無法入住，仍須賃屋居住，致受有150,000元租金損害云云，然原告並未舉證系爭房屋之滲漏水情形已使系爭房屋達到無法居住之程度，亦未提出無法使用系爭房屋所支出之租金憑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屬無據，不應准許。

　⒎又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瑕疵所生漏水情形導致其惶惑不安、身心健康遭受嚴重影響，被告已侵害其健康權且情節重大云云。然查，原告根本未入住系爭房屋，亦未提出其因系爭房屋漏水而導致其患有疾病、減損其身心健康之證據，縱使原告因系爭房屋滲漏水問題而有不安或不悅，亦僅為主觀感受，尚難認原告之健康權已因系爭房屋漏水而受有侵害，是原告主張被告黃宜澧應給付其精神慰撫金150,000元，亦屬無據。

　⒏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率，則其請求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3日(被告黃宜澧於114年2月12日當庭簽收，見本院卷第27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連帶給付原告725,452元，及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黃宜澧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建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房屋於交屋前，牆壁與地板並未有肉眼可見之滲漏水情事，此有被告幸福家公司提出之系爭房屋現況照片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1至161頁）；被告黃宜澧雖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冬森設計工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5,000元)(見本院卷第51至52頁)，惟被告均辯以黃宜澧係委託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進行系爭房屋牆壁粉刷工程，並非進行漏水修繕工程；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係以水份計檢測表、紅外線熱影像儀器掃描地板與牆壁表面濕度、拆開主臥室廁所牆壁之公共排水管線觀測窗觀察管線是否漏水、廁所地坪蓄水三天後檢測濕度等專業方式鑑定系爭房屋確有漏水情形，是綜合上情尚難認被告幸福家公司與被告林宜品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未告知原告系爭房屋漏水之情形。申言之，不動產仲介業者雖以提供不動產買賣之居間服務為其專業，但未具土木或水電之相關專業，對於買賣標的是否存有滲漏水瑕疵之察覺能力與常人無異，關於不動產相關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例如牆壁內之管線、地板防水層或牆壁混凝土等，亦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以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上開鑑定方法而言，系爭房屋有無滲漏水情形並非一望即知，必須透過專業儀器測量、觀察內部管線、於地板蓄水三日測試方能確定，是系爭房屋是否存在前揭滲漏水瑕疵，要非被告林宜品得透過對系爭房屋目測觀察等合理調查所能知悉。被告林宜品既非明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事卻仍隱瞞原告，即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或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加損害於原告可言。依上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林宜品依民法第18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連帶賠償原告725,452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返還服務費報酬150,0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50,000元，有無理由？

　⒈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民法第571條、消保法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原告係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購買系爭房地（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建仲），並於系爭房地買賣成交後給付服務報酬150,000元予幸福家公司；被告黃宜澧係委託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被告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並約定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之百分之4(即300,0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與被告黃宜澧雖均委託幸福家公司仲介系爭房地之買賣事宜(由幸福家公司進行店配)，惟仍係各別與被告幸福家公司簽訂居間契約，並依各自居間契約約定給付服務報酬予幸福家公司。又被告幸福家公司之仲介人員並未疏於調查，亦無知悉系爭房屋有漏水瑕疵卻仍為被告黃宜澧隱瞞，刻意不告知原告之情形，業已認定如前，被告幸福家公司並無違反與原告間居間契約之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原告請求被告幸福家公司返還服務報酬150,000元，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⒊再查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4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571條等規定向被告幸福家公司請求損害賠償及返還服務報酬，並非依消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即與消保法第51條規定不合，且被告幸福家公司無任何違反調查或報告義務而侵害原告權利乙情，亦已認定如前，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給付懲罰賠償金150,000元云云，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買賣價金297,515元為有理由，被告黃宜澧就此部分已收取之價金即應返還予原告，故原告請求被告黃宜澧給付297,515元及自114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被告黃宜澧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部分，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憑，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5　　日

　　　　　　　　　　　　　　　　書 記 官　張鈞雅　　　 



